
重庆市潼南区总工会关于 2020 年度法治政
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法治政府建设与

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和《关于开展全区法治建设暨法治

政府建设综合性督察的通知》（潼委法办〔2020〕19 号）

文件精神，现将本单位 2020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报

告如下：

一、加强领导，建立健全组织机构

一是成立了以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为组长、副主席为

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二是按照“权责一致，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

必追究”的原则，我会班子成员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

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的责任，坚持把法治政府建设融入到

分管业务中，定期汇报履行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责任情况，带

头做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三是认真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

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认真履行第一责

任人责任，带头遵守党章党规和法律法规，严格遵守工作纪

律，清正廉洁，以身作则，教育引导干部职工增强纪律观念、

法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廉洁意识。

二、强化学习，加强法治理论研究

利用中心组学习、干部职工会议等，组织学习相关法律

法规、廉政准则、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关理论等政策



法规和党纪条规。坚持法律学习培训，采取集中学习、分散

自学、学法用法考试等方式，加强通用法律和履职相关专门

法律知识学习教育，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工作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切实增强机关干部及下属事业单位干

部职工的法治素养、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依法

管理的水平和能力。

三、积极作为，担当依法治区责任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在严格履行推进依法治

区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党组对法治工作

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带领班子成员深入学习《宪法》、《民

法典》等法律法规，加强法治素养；严格依法依规决策，执

行重大决策法定程序，坚持依法履职；将法治建设与工会工

作有机结合，强化对干部职工的制度约束和考察监督，提高

依法行政能力；常态化开展“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

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等系列公益法律服务行动，全力推

进普法宣传教育；协同 3 家律师事务所，落实法律顾问制度，

用法律解决纠纷，切实维护司法权威。

四、狠抓宣传，推进法治文化建设

一是积极开展“法制宣传咨询”、“春风送法律”、“尊

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等宣传

活动 12 次以上，为职工发放了 10 万余份《劳动法》、《劳

动合同法》、《工会法》、《安全生产法》、《集体合同条

例》等宣传资料；二是组织律师志愿者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



为工业园区、镇街辖区企业开展法律宣传咨询活动 62 次，

为 465 名农民工解答了相关法律知识，在 3 家律师事务所设

立法律服务点，免费为一线职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45 人次，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14 件，为职工追回经济损失 20 余万元；

三是强化“党委领导、行政负责、工会协调、各方参与”的

工作运行机制，扎实开展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工作，疫情期

间深入 12 家企业开展集体协商工作，举行宣传活动 10 余场

次，为 780 多名职工解答了集体协商相关问题，携手区人社

局成功培育 3 家重庆市和谐劳动关系“AAA”级示范企业，

坚持维权与维稳相结合，主动融入全区安全生产和社会综合

治理体系中。

五、存在不足以及下步打算

存在不足：我会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与区委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我们将进一步提高认识，狠抓落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坚持把党的领导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和根本，依

法履职尽责，推进依法行政，采取更加切实可行的措施不

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各项工作，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工作

的深入开展，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发展营造和谐稳定

的社会大局。



下步打算：一是强化法制宣教。继续加强对干部职工

的普法宣传教育，提高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营造自觉遵

守与执行法律的良好氛围并为依法行政创造一个良好的法

律环境；二是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行政权

力制约，自觉接受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

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

重庆市潼南区总工会

2021 年 2 月 1 日


